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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文件
浙生环协秘〔2025〕2 号

关于开展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、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

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，根据《浙江省职工创新工作体系建设三

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 年）》《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浙江

工作方案》等文件对于培育行业工匠的明确要求，浙江省生态与

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经研究决定，开展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

工作，培养一批掌握生态环境知识、具备专业技能、勇于开拓创

新的浙江生态环境工匠，营造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

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，构建多层次技能人才培养格局，更好汇聚

起浙江创造新奇迹、展现新气象的产业工人力量，助力浙江社会

经济高质量发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育范围

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应是工会会员，全省生态环境领域企

事业单位一线从事生产、服务、技术、研发等工作的在职职工，

不断向“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”四新经济拓展，不

受性别、学历、职称、技能等级、工作年限等条件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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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侧重于在立足本职岗位的同时，

积极参与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、团体标准制修订、科学技术奖、

课题研究，优秀论文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及技术创新等活动（重

点培育近二年内曾获得政府主管部门、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

术协会所主办/承办/组织的各类前述活动的团队主要人员），并

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工艺专长。在从事的岗位和职业中，秉承工匠精

神，爱岗敬业，精益求精，且拥有一技之长或绝技高招，具有丰

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。在实施工艺、技术等方面有不可替代、

至关重要的地位，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；

（二）掌握生态环境技能。具备的深厚的理论识和实践经验。

善于应用先进技术解决疑难杂症、攻坚克难，勇于创新，带动组

织内的生态环境创新氛围、激发创新热情。形成的创新成果在本

单位、本行业、本领域处于领先水平，对标浙江、全国处于一流

水平。

（三）体现领军作用。擅长应用生态环境技能方法引导和带

领团队解决实际问题并屡建战功；热心带教徒弟，善于向青年职

工传递知识、传授技艺、传播理念、传承精神，乐于帮助并带动

身边职工共同进步、共同成长；

（四）做出突出贡献。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在解决关键性

技术难题中，为本单位、本行业、本系统做出突出贡献，取得重

要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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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由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推荐申

报，原则上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。申报人可通过所在单位进行推

荐。推荐单位秉承德才兼备、好中选优、公开透明的原则予以推

荐。

（二）申报人需填写《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申报审批表》

（附件 1），并将身份证、工会会员（或工会证明）、各类证书

（奖状）等相关附件材料打印件或复印件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

一张纸上），报送至推荐单位。各推荐单位对照申报条件，审核

申报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对于确认推荐对象出具书面推荐意见，

填写《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加

盖单位公章，连同申报材料统一提交至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

术协会秘书处。

三、审核程序

（一）形式审查。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秘书处对

各推荐单位的提交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，通过初步审查的材

料进入正式评审程序。

（二）书面初评。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秘书处

组织专家委员会专家，按照“能力核心、以用为本、高端引领、

整体推动”的人才发展指导方针，开展书面评审、专家合议等技

术评审工作。

（三）会审答辩。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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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，邀请专家委员会相关领域知名专家组成专家会审答辩会，

通过答辩产生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候选人名单。

（四）公示发布。通过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官方

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候选人名单，

面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培育命名。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最终人选将在公示

后，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颁发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

铭牌及证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培育“浙江生态环境

工匠”是培养生态环境领域高技能人才。要面向一线，严格审核

把关，做好工匠培育工作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动员，大力弘扬工匠

精神，营造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。

（二）请各推荐单位按照申报条件和要求把好审核关。推荐

的申报材料须完整、真实、客观，如发现存在不实情况，将取消

参评资格，且 3 年内不再接受该单位或个人申报。

（三）请申请第一批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的推荐单位

于 2025 年 2 月 15 日前完成材料提交，包括：《“浙江生态环境

工匠”申报审批表》原件（附件 1）、身份证、会员服务卡、各

类证书（奖状）等相关附件材料复印件（各一份），以及《“浙

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推荐汇总表》（一份）。请将加盖单位公

章的申报材料纸件（一份）邮寄至协会秘书处，同时将扫描件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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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版发送至秘书处电子邮箱（地址和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见下

方）。

（四）经过培育，符合参评《关于印发<浙江省高技能人才

（劳模）创新工作室命名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浙总工发〔2018〕

9 号）规定的省高技能人才（劳模）创新工作室要求的，协会将

向上级工会择优推荐。

联系人：戴仲咪 周杭

联系电话：18258202725 0571-87359923

联系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107 号（浙江省职工服务中

心 9 楼）

邮编：310053

电子邮箱：stxfxh123@163.com

附件：1. 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申报表

2. 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推荐汇总表

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秘书处

2025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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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 培育申报表

推荐单位：

姓名 性别 手机号码

政治面貌 学历 职务

身份证

是否曾获

劳模称号

□全国劳模 □浙江省劳模

□部劳模 □全国五一 □否

户籍属性 □农业户口 □非农业户口 是否外来务工人员 □是 □否

家庭住址 邮编

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

所属行业 工种 工作年限

单位地址 邮编

身份 □干部 □专业技术人员 □普通工人 □职员 □其他

技能等级 □高级技师 □技师 □高级工 □中级工 □初级工 □无

职称 □高级职称 □中级职称 □初级职称 □无

具有工艺专长、掌握高超技能、体现领军作用、做出突出贡献四项指标至少选填一项。

是否具有

工艺专长

□ 一技之长：

□ 绝技高招：

□ 技术专长： □

其 他：

是否掌握

高超技能

技术水平：

□国际领先

□国内领先

是否获得专利： □是 □否

发明专利数：

实用新型专利数：

外观设计专利数：

□国际先进

□国内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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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体现

领军作用

技能、技艺传授途径：

□带徒 □培训 □其他： 技

能、技艺传授范围：

□本单位 □本行业 □其他：

是否做出突

出贡献

□ 全国

□ 本省

□ 本 行 业

□ 本 单 位

做出卓越贡献，

取得重要成果。

对“工匠精神”的理
解（100字以内）

所在岗位简述
（100 字以内）

个人自述
（200 字以内，包
括技术特长、社会

贡献等）

主要成绩
与突出贡献

（1000 字以内）
（可附页）

曾经获得的相关
荣誉/成果

（区级以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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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单位意见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

1. 是否具有工艺专长、是否掌握高超技能、是否体现领军作用、是

否做出突出贡献四项指标需提交证明材料，并由推荐单位盖章确认。

2. 曾经获得的相关荣誉/成果可以是政府相关主管部门颁发荣誉，或

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所主办的相关活动或颁发的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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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“浙江生态环境工匠”培育推荐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序号 所在单位名称 姓名 所在岗位名称 职务、职称


